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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惠府规〔2024〕1 号                
——————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

 
为扎实做好“稳就业”工作，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，全面落实“保

居民就业、保市场主体”任务，强化就业优先政策，促进创业带动

就业，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，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

关于做好本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就业工作的意见》（沪府规

〔2022〕6 号）及《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定和扩大

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浦府规〔2023〕1 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

结合惠南镇就业创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个人就业补贴  

1.补贴对象：本镇户籍，处于法定劳动年龄内且就业愿望迫切

的高校应届毕业生、退役军人、长期失业青年、失业人员等四类

人员。 

2.补贴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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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高校应届毕业生：连续失业 6 个月以上，就业愿望迫

切的高校离校未就业应届毕业生，在毕业 1 年内实现就业并稳定

就业满 3 个月的。 

（2）退役军人：自退役起 1 年内实现自主就业并稳定就业满

3 个月的。 

（3）长期失业青年：连续失业 6 个月以上，就业愿望迫切

的 35 周岁及以下长期失业青年，在当年度内实现就业并稳定就业

满 3 个月的。 

（4）失业人员：不满足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，连续领取

失业金 6 个月以上的本镇户籍城乡登记失业人员，实现灵活就业

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3 个月的。 

3.补贴标准：经核准给予高校应届毕业生、长期失业青年每人

一次性 600 元补贴；退役军人每人一次性 1000 元补贴；失业人员

每人一次性 500 元。同时满足多种个人就业补贴条件的，按照不

重复原则享受。 

二、吸纳就业补贴 

（一）企业用工补贴。 

1.补贴对象：新增录用本镇户籍劳动力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或

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（劳务派遣公司除外）。 

2.补贴条件：用人单位新增录用经惠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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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登记的本镇户籍劳动力（处于法定劳动年龄段内），办理就业

登记参保手续，签订劳动合同 1 年以上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6 个

月以上且每年 12 月 31 日仍在岗的。 

3.补贴标准：用人单位录用本镇户籍劳动力，可享受一次性吸

纳就业补贴每人 1000 元。 

4.对参加本镇就业招聘会的用人单位，予以交通误餐费补贴，

标准为：200 元/场/人，每家企业最多不超过 3 人。 

（二）公益岗位补贴。 

    1.补贴对象：就业援助基地等公益组织。 

2.补贴条件：公益组织新增录用本镇户籍市就业困难人员从事

社区保安、保洁、保绿、保序等公益性岗位，办理就业登记参保

手续，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。 

3.补贴标准：按照每人 550 元/月标准给予公益岗位补贴。 

三、技能培训补贴 

1.补贴对象：参加技能培训的本镇户籍失业人员。 

    2.补贴条件：失业期间报名参加技能培训并取得职业技能等级

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。 

    3.补贴内容及标准： 

（1）参加政府补贴项目的职业技能培训人员，评价结果合格

的，给予一次性补贴，上岗类证书 200 元、初级 300 元、中级 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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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高级 800 元。 

（2）本镇户籍应届毕业生、长期失业青年及退役军人，经镇

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推荐登记，参加区级青年就业能力培训，

获得结业证书的，给予一次性 1000 元补贴。 

四、创业帮扶补贴 

（一）赛事获奖补贴。 

1.补贴对象：创业团队（含个人）或创业组织。 

2.补贴条件：由受理中心推荐在市、区及镇级创业赛事中获得

优胜。 

3.补贴内容及标准： 

（1）在市级创业赛事中获得优胜的，补贴 5000 元。 

（2）在区级创业赛事中获得优胜的，补贴 3000 元。 

（3）在镇级创业赛事中获得优胜的，补贴 1000 元。 

 赛事获奖补贴涉及的创业团队（含个人）或创业组织按同一

参赛项目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。 

（二）成果转化补贴。 

1.补贴对象：在市、区及镇级创业赛事中获得优胜的创业团队

（含个人）。 

2.补贴条件：对获得优胜的创业团队（含个人），自获奖之日

起 12 个月内，创业团队核心人员（最多不超过 3 人）在本镇创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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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组织的，给予该创业组织一次性创业启动金。 

3.补贴内容及标准：一次性创业启动金 5000 元。   

（三）初创孵化补贴。 

1.补贴对象：市、区级认定的本镇创业孵化基地（含孵化实验

基地），孵化成立新注册登记地、经营地均在惠南镇的创业组织，

包括初创期小微企业（劳务派遣公司除外）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

专业合作社和民办非企业等新创业组织。 

2.补贴条件及标准： 

（1）2024 年 1 月 1 日起，每孵化成立 1 个新注册登记的创业

组织，该组织法人在劳动年龄段内，录用浦东新区户籍人员 1 人

以上，按规定办理就业登记参保手续，且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，

给予该创业孵化基地（含孵化实验基地）孵化补贴，标准为一次

性 2000 元。 

（2）2024 年 1 月 1 日起，经本镇创业孵化基地（含孵化实验

基地），每孵化成立 1 个新注册登记的创业组织，吸纳本镇户籍

人员 1 人以上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按规定办理就业登记参

保手续，且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，给予创业组织开办费补贴,标准

为一次性 2000 元。 

五、补贴申请 

1.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对象应于每年 3 月 31 日、8 月 31 日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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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提出补贴申请。 

2.申请对象申报和提交的材料需真实有效，配合检查监督，并

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3.对拟享受补贴对象的相关情况在补贴发放前予以公示 7 天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 

六、实行日期 

本实施意见自 2024 年 2 月 6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

月 31 日。2023 年 10 月 22 日至审议公布通过期间，符合本实施意

见的，参照本实施意见执行。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

的，以本实施意见为准。 

本实施意见由惠南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政府 

2024 年 1 月 5 日 

 

 

 

 

 

  惠南镇人民政府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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